








（一）申报人根据每年度质量工程申报通知要求（见附件1)'

登录我校质量工程管理网站进行填报。 各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

初审，签署部门意见后将相关材料提交，教务处进行形式审查。

（二）教务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 对未签署部门审

核意见， 不符合申报要求等的项目， 将退回申报材料并取消参

评资格。

（三）学校组织校外专家对通过形式审查后的项目进行审

议， 择优确定当年的建设项目， 确定立项项目。

（四）教学改革 一 般项目， 由各二级学院负贵评审、 立项

与验收， 学校负责项目评审结果的审查。 各部门立项名额不超

过部门在职教师总人数的30%, 评审结果没有问题的， 一并发

文立项。

（五）除教学改革 一 般项目外的其他项目， 根据学校质量

工程建设项目规划， 统 一组织申报。 根据学校内涵建设要求，

结合示范校、 一 流校、 双高校以及创新强校建设目标， 学校根

据各二级学院、 各部门实际工作及建设任务对每个部门限定申

报名额，各部门根据申报限额组织部门内部遴选并推荐到学校。

第九条质量工程项目评审结果将面向全校公示，公示期为

3天。公示期内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提出异议。对公示的异

议须以书面形式提出， 部门提出的异议须写明联系人的姓名，

并加盖公章；个人提出的异议须写明本人真实姓名、 部门， 并

签署本人姓名， 否则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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